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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建市函〔2024〕9 号

关于暂停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建筑业企业信用
管理评价部分条款及结果应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市建筑业协会、市勘察设计协

会、市工程造价和招标行业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（企业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

场的意见》文件精神，建设高效规范、公平竞争、充分开放的建

筑市场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规范招标投标领域信

用评价应用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23〕860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

决定对我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评价标准中个别条款的使用，以

及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进行优化调整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暂停实施《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江门市建筑业

企业信用管理评价标准》（江建〔2023〕7 号，下称《评价标准》）

中“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施工）评价标准（A1）、

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监理）评价标准（B1）江门市

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造价咨询）评价标准（C1）、江门市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eQpTCJh0DS6X2HEfJC6iXdpARXZ+AuAxa8VBMeQhNUF9Hs+ZF4l92tTpMZXSfmUO2OzqkMgSPxkPpTYXM4k5bE0dDuP6QWkKoBckQ6YzL+hrAVQuTnIM5+XZSAOpquxccNEW/Z65p+SZQDHUsAeW0qEEMF9rEkTN2QduN4qi5P7AJr8I1Dt454e3raOFSQwOQiv8lZTgm9IIAKwEJJ/6/nw=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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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招标代理）评价标准（D1）、江门市

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勘察设计）评价标准（E1）、江门市

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质量检测）评价标准（F1）”的子序

号 1-2、1-3 的有关评分项（详见附件）。暂停实施期间，不再受

理有关评分项新的申报材料，既有评分到期后失效。

二、暂停实施《评价标准》第六条中涉及“信用经营加分”

的排名划分规则，即具备“信用经营加分”不再作为划分等级的

考量因素。现以 100 分以上的企业数量作为计算基数，总分排名

前 15%的列为 A 级，总分排名 15%（不含本数）-35%（含本数）的

列为 B 级，剩余的企业以及只有初始登记分（100 分）的同列为 C

级，100 分以下的列为 D 级，存在法律法规明确的市场禁入行为情

况的列为 E 级。

三、暂停使用诚信优先综合评分，即江门市所有房屋市政工

程总承包项目、以及造价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工程质量检

测、全过程工程咨询等服务类招标项目，使用综合评估法评标时，

均暂停设置信用分值（8-10 分）或比例（8%-10%）。信用评价结

果应用的其他方面不变。

四、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各有关建设

行业协会及时协助落实涉及调整的评价信息、评价结果的更新及

应用工作，并配合做好对企业的宣传、解释和引导，保障我市公

平竞争、开放有序的建筑市场环境，促进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

展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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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（《评价标准》有效期）。暂停实施期间，如遇国家、广东省

有关政策调整，我局将另行发文通知。

附件：暂停实施的《评价标准》部分评分项清单

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6 月 6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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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停实施的《评价标准》部分评分项清单

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施工）评价标准（A1）

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数 有效期 依据
评价（核查）

单位

A1-2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参加江门社会保险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
每人加 1 分，

上限 40 分
3 个月

提供近 3 个月养老

保险材料

行政主管部门

A1-3

企业上年度在江门市辖区内依法缴纳所得税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累计

总额

加分分值=年度纳税总额÷50（纳税金额单位为万元，数值精确到0.01）

不设上限

统一调整的有效期为当年 7 月 1

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（未参与统

一调整的可按程序公示后调整，

截止时间不变）

江门市税务部门出

具的税票或相关纳

税材料

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监理）评价标准（B1）

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数 有效期 依据
评价（核查）

单位

B1-2

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参加江门社会保险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（监理

企业同时持有其他服务类资质（造价咨询、招标代理）的，由企业自行

合理地分配申报人员，总人员合计数不应超出社保证明中的总人数）

每人加 1 分，

上限 40 分
3 个月

提供近3个月养老保

险材料

行政主管部门

B1-3

企业上年度在江门市辖区内依法缴纳所得税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累计总

额（监理企业同时持有其他服务类资质（造价咨询、招标代理）的，由

企业自行合理地分配申报的纳税税额，企业应按实分配税额，按资质类

别纳税税额分别申报）

加分分值=年度纳税总额÷5（纳税金额单位为万元，数值精确到 0.01）

不设上限

统一调整的有效期为当年 7

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（未

参与统一调整的企业可按

程序公示后调整，但有效期

截止时间不变）

江门市税务部门出

具的税票或相关纳

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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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造价咨询）评价标准（C1）

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数 有效期 依据
评价（核查）

单位

C1-2

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参加江门社会保险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（造价

咨询企业同时持有其他服务类资质（监理、招标代理）的，由企业自行

合理地分配申报人员，总人员合计数不应超出社保证明中的总人数）

每人加 1 分，

上限 40 分
3 个月

提供近 3 个月养老

保险材料

行政主管部门

C1-3

企业上年度在江门市辖区内依法缴纳所得税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累计总

额（造价咨询企业同时持有其他服务类资质（监理、招标代理）的，由

企业自行合理地分配申报的纳税税额，企业应按实分配税额，按资质类

别纳税税额分别申报）

加分分值=年度纳税总额÷1（纳税金额单位为万元，数值精确到 0.01）

不设上限

统一调整的有效期为当

年7 月 1日至次年 6月 30

日（未参与统一调整的企

业可按程序公示后调整，

但有效期截止时间不变）

江门市税务部门出

具的税票或相关纳

税材料

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招标代理）评价标准（D1）

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数 有效期 依据
评价（核

查）单位

D1-2

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参加江门社会保险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（招标

代理企业同时持有其他服务类资质（监理、造价咨询）的，由企业自行

合理地分配申报人员，总人员合计数不应超出社保证明中的总人数）

每人加 1 分，

上限 40 分
3 个月

提供近 3 个月养老保险

材料

行政主

管部门

D1-3

企业上年度在江门市辖区内依法缴纳所得税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累计总

额（招标代理企业同时持有其他服务类资质（监理、造价咨询）的，由

企业自行合理地分配申报的纳税税额，企业应按实分配税额，按资质类

别纳税税额分别申报）

加分分值=年度纳税总额÷1（纳税金额单位为万元，数值精确到 0.01）

不设上限

统一调整的有效期为当

年7 月 1日至次年 6月 30

日（未参与统一调整的企

业可按程序公示后调整，

但有效期截止时间不变）

江门市税务部门出具的

税票或相关纳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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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勘察设计）评价标准（E1）

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数 有效期 依据
评价（核查）

单位

E1-2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参加江门社会保险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
每人加 1 分，

上限 40 分
3 个月

提供近 3 个月养老保

险材料

行政主管部门

E1-3
企业上年度在江门市辖区内依法缴纳所得税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累计总额

加分分值=年度纳税总额÷1（纳税金额单位为万元，数值精确到 0.01）
不设上限

统一调整的有效期为当

年7 月 1日至次年6 月 30

日（未参与统一调整的企

业可按程序公示后调整，

但有效期截止时间不变）

江门市税务部门出

具的税票或相关纳

税材料

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（工程质量检测）评价标准（F1）

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数 有效期 依据
评价（核查）

单位

F1-2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参加江门社会保险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
每人加 1 分，

上限 40 分
3 个月

提供近 3 个月养老

保险材料

行政主管部门

F1-3
企业上年度在江门市辖区内依法缴纳所得税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累计总额

加分分值=年度纳税总额÷1（纳税金额单位为万元，数值精确到 0.01）
不设上限

统一调整的有效期为当

年7 月 1日至次年 6月 30

日（未参与统一调整的企

业可按程序公示后调整，

但有效期截止时间不变）

江门市税务部门出

具的税票或相关纳

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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